上党区第四中学校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为有效控制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把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控制到最低限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食品安全法》、《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预案。
一、成立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负责学校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组  长：申平龙 （党支部书记 校长）
副组长：靳保明（支部副书记 食品安全分管领导）
吕爱斌（分管后勤副校长）
程庆明（分管教学副校长）
组  员：冯红军（工会主席 理财小组组长）
靳海斌（校委成员 办公室主任）
王建光 (后勤主任 食品安全管理员）
冯鹏飞（政教主任）
各班班主任
职  责：
1、 负责组织、指挥、安排应急处置工作。（申平龙）
2、 在校长指示下组织现场处置安排。（靳保明）
3、收集现场资料，形成文字记录，及时提供现场情况，及时落实相关工作安排。（吕爱斌） 
4、负责稳定无症状师生情绪，不恐慌、不传言，妥善安排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和师生在校生活秩序。（程庆明）
5、负责协调应急处置工作，及时传递信息。（靳海斌）
6、负责保护现场、调集人员，作出现场处置安排。（冯红军）
7、停止食堂经营活动，封存食堂相关原料、工具及用具、设备设施和现场，妥善作出无症状师生就餐应急安排。（王建光）
8、负责现场救治，与卫生、防疫、医疗等部门联系，及时调集人员、车辆，有效作出现场救治安排。（冯鹏飞）
9、负责稳定学生，联系有关家长。（班主任）
二、应急处置程序
（一）及时报告
1、如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有关人员立即向学校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长（学校校长）报告，校长立即启动学校应急预案，作出应急处置指示。
2、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成员立即到场，按学校应急预案中的职责紧急分工处置。
3、立即停止食堂经营活动，封存导致或者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其原料、工具及用具、设备设施和现场。
4、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向区教科局、卫生防疫、公安等部门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单位、地址、时间、中毒人数及死亡人数，主要临床表现，可能引起中毒的食物等。并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指示采取控制措施。
（二）立即抢救
学校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紧急拨打120急救电话或立即将食物中毒者送往最近医院（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
（三）保护现场
发生食物中毒后，在向有关部门报告的同时专人负责保护现场，可疑食物、病人吃剩的食物不得急于倒掉，封存留样；食品用工具容器、餐具等不得急于冲洗，封存待查；病人的排泄物（呕吐物、大便）要有效保留，提供留样。
（4） 、动态观察
     在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紧急处置期间，各班班主任、宿舍管理员要紧密关注无症状学生身体情况，如出现疑似食物中毒状况，立即报学校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五）配合调查
学校领导及相关人员，要积极配合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进行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如实反映食品安全事故情况。将病人所吃的食物，进餐总人数，同时进餐而未发病者所吃的食物，病人中毒的主要特点，可疑食物的来源、质量、存放条件、加工烹调的方法和加热的温度、时间等情况如实向有关部门反映。
三、善后工作及责任追究
1、学校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制定善后处置方案。
2、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要组织力量做好中毒人员的安抚工作，确保不让事态扩大，任何个人不得自行散布事故情况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其相关责任。
3、事件调查、取证、处理结束后，在严格监管下，对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其原料、工具及用具、设备设施进行销毁或清洗消毒。
4、责任追究属上级部门和司法部门管辖的，学校积极配合落实执行，属学校管辖的，由学校校委会研究作出处理。
5、要引以为戒，排查隐患、杜绝漏洞，加强食品安全教育，注重从业人员培训，严把食品采购、储存、加工、供餐“四关”，杜绝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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